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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加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原公告内容：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披露了《江

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加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45），拟增加向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常州锂源”）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3年，借

款利率将参照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LPR上浮不超过120BP。在

上述借款额度内常州锂源可循环办理相关借款。因常州锂源的其他股东，含公司

关联方，未向常州锂源提供同比例的借款，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本次交易认定为

关联交易。 

 

更正内容： 

根据《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通知》(上证发[2022] 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上证公字(2011] 5号) 、《上

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上证发[2015] 76号) 同时

废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则，本次事

项不再构成关联交易。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6.1.22条规定“上

市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

子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本章规定披露和履行相



应程序，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司本次向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借款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也无需再提交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原定于2023年1月6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相应取消。 

董事会对由此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抱歉，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